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再审检察建议书 

 

×检民监〔20××〕×号 

 

（第一部分：写明案件来源） 

当事人申请监督的表述为：×××（申请人）因与×××（其

他当事人）××（案由）纠纷一案，不服××人民法院×号民事

判决（裁定或调解书），向本院申请监督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 

[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的表述为：×××（一审原告）与×

××（一审被告）××（案由）纠纷一案，××人民法院（此处

指作出生效裁判、调解书的法院）作出了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或

调解书）。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] 

（第二部分：写明诉讼过程和法院历次审理情况） 

××年×月×日，×××（以下简称××）起诉至××人民

法院，……（简要写明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，被告提出反诉的，

简要写明反诉请求）。 

××人民法院于××年×月×日作出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）。

该院一审查明，……。该院一审认为，……。判决（裁定）：……。 

××不服一审判决（裁定），向××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……



（简要写明上诉请求）。 

××人民法院于××年×月×日作出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或

调解书）。该院二审查明，……（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，

可简写。如“确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”或“与一审法院查明

的事实一致”）。该院二审认为，……。判决（裁定）：……。 

××不服二审判决（裁定或调解书），向××人民法院申请

再审，……（简要写明再审请求）。 

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表

述为：××人民法院于××年×月×日作出×号裁定驳回再审申

请或××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。××向检察机关

申请监督。 

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、裁定或调解书的表述为：××人民

法院于××年×月×日作出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或调解书）。该

院再审查明，……（如查明的事实与前一审一致，可简写）。该

院再审认为，……。判决（裁定）：……。××不服再审判决（裁

定或调解书），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。 

（第三部分：写明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事实） 

……（如与作出生效裁判、调解书的法院认定事实一致的，

写明“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与××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”；

如与作出生效裁判、调解书的法院认定事实不一致的，写明分歧



和依据，所作的调查核实工作一并写明，如对……问题进行了调

查、委托鉴定、咨询等。） 

（第四部分：写明监督理由和依据） 

本院认为，××人民法院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或调解书）……

（概括列明生效民事裁判、调解书存在哪些法定监督的情形，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或第二百零八条第

二款规定的情形进行概括）。理由如下： 

……（此段结合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事实，依照法律、法规

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，详细论述监督的理由和依据。说理要有针

对性，引用法律、法规和司法解释时应当准确、全面、具体。） 

综上所述，××人民法院×号民事判决（裁定或调解书）……

（概括列明生效民事裁判、调解书存在哪些法定监督的情形）。

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二百条第×项、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和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

监督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，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，

请在收到后三个月内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本院。 

此致 

××人民法院 

 

 



 

20××年×月×日 

（院 印） 

 

 

 

 

附：检察卷宗×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制作说明 

 

一、本文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八

条第二款、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八十八条、

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》第八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

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制作。人民检察院对生

效民事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发送同级人民法院，

一份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，并可根据抄送对象增加印制份

数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